
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

項       目 說         明 

最近 1次大學校務評鑑無 2個以上較弱項目，

且系所評鑑無系所列為未通過，列待觀察之系

所比例不超過全校系所 1/5；技專校院綜合校

務評鑑或追蹤評鑑無列為第 3、4等第者。 

1.■符合。 

本校 94 學年度參與大學校務評鑑

規劃與實施計畫，依國立二評鑑

結果彙整表所示，本校於校務評

鑑項目無二個以上較弱項目。 

2.□不符合 

近3年無違背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

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。 

1.■符合。 

本校並無違背「專科以上學校學

雜費收取辦法」所定指標或程序

之情事。 

2.□不符合 

近 3年因校(財)務違法或不當，情節重大，經

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。 
1.■符合。 

本校無因校(財)務違法或不當，情

節重大，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

改善。 

2.□不符合 

該一學年度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在25以下。 1.■符合 
2.□不符合 
日間學制生師比:18.68(d=a/c) 
日間學制學生總數(a): 6220 
專任師資數(b): 281 
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數(c): 333

註: 

(1)日間學制生師比係指日間學制學生數除以全校專兼任教師總和。 

(2)專任師資數(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)=教授+副教授+助理教授+講師。 

(3)生師比計算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結束(97 年 1月 31 日為止)。 

(4)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數（專任師資數+部分可計專任師資之兼任師資數）。 

 


